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 13-撞球技術手冊 

一、比賽日期：110年 5月 1日至 2日止（比賽時間 10時起)，共計 2日。 

二、比賽場地：宜蘭市球匠撞球運動館（宜蘭市復興路 1段 102號) 

第一條、比賽項目： 

  （一)九號球個人賽 

  （二)九號球雙人賽 

  （三)預定賽程表如附件一 

第二條、參加辦法 

  （一)戶籍規定：凡中華民國國民，在其代表單位之行政區域內，設籍

連續滿（含）半年以上（即民國 109年 9月 1日含以前設籍者，

且至報名該競賽種類賽事完成前，無遷進或遷出戶籍等異動情

形）。 

  （二)年齡規定：依國際賽會規則之年齡規定，並訂定於各競賽種類技

術手冊內。 

  （三)註冊人數：每單位選手註冊以 10人為限，名單須與比賽人員相

同。 

第三條、比賽辦法 

  （一)比賽規則:比賽採用世界撞球總會世界花式撞球協會規則，如有未

盡事宜將依審判委員會議決議處理 

  （二)比賽制度: 

      1.預賽賽程視報名隊數人員而定。 

      2.自 8強賽起採取單敗制，3至 8名皆須附加名次賽，名次不得

並列 

      3.本次比賽全部採輪流衝球制，9號球個人賽預賽搶 7局，(雙人

賽,女子選手預賽搶 6局，，並由女子選手先予開球 (雙人賽比

照男子組原比賽局數相同)。 

      4.比賽各桌均採用排球紙衝球。 

      5.成績記分:取前 6名，按 7.5.4.3.2.1.計分，以累積總分最多

之單位獲得錦標。 

  （三)比賽規定: 

      1.為使賽程順利進行，各場比賽皆須於規定時間內結束(2小時),未

能於規定間內結束之比賽將由大會沒收，並於比賽時間結束當時

之比數判定勝負。同一時段所有比賽皆同時結束，由大會統一發

布開始、結束之信號。 



      2.比賽之選手必須在比賽前 30分鐘辦理報到、檢錄。 

      3.各隊出賽選手服裝須具備各單位的識別字樣或圖案。 

      4.比賽進行中，選手不得嚼檳榔或抽煙。 

      5.比賽進行中，發生爭議時，以大會裁判長裁定之。 

      6.不服裁判員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取消其比賽資

格。 

  （四)器材設備 

      1.所有競賽場地器材於設備均符合國際撞球總會規則之規定。 

      2.器材檢定時間:於比賽時間在比賽場地檢定外，餘均依撞球規則

辦理。 

  （五)醫務管制：運動禁藥檢測：依據 103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規

定辦理。 

  （六)技術人員 

1.裁判人員：裁判長由宜蘭縣撞球委員會會商聘請，裁判員由宜

蘭撞球委員會就縣市級以上裁判資格中推薦，由委員會聘任。 

2.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 5人，召集人由宜蘭縣撞球委員會遴

派，其中必須包含承辦單位至少 1人。 

3.申訴：所有申訴案件依據 110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相關規

定辦理。 

  （七)獎勵：決賽後立即頒獎，接受頒獎者必須穿著該單位代表隊制

服。 

第四條、會議 

  （一)技術會議：訂於 109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2時整：在球匠

撞球運動館（宜蘭市復興路 1段 102號) 

  （二)裁判會議：訂於 107年 4月 30日（星期五)下午 3時整：在球匠

撞球運動館（宜蘭市復興路 1段 102號) 

第五條、本技術手冊經宜蘭縣政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